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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 1条 规划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我县再生水利用工

作，充分挖掘再生水利用潜力，促进节约用水，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结合我县实际，编制

《高青县再生水利用专项规划（2024—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

第 2条 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围绕县委、县政府统筹推进“五区建设”，建设黄河下游腹地新城，

打造美丽富裕、品质活力、幸福和谐的“黄河明珠”奋斗目标，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为

准则，建立因地制宜的再生水利用格局，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第 3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高青县，重点研究区域为高青县中心城区、高青经济开发区及高青化工产

业园。

第 4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为2023 年。

规划期限为2024—2035 年，近期规划至2030 年，远期规划至2035 年。

第 5条 编制主要依据

1. 《节约用水条例》

2. 《山东省水资源条例》

3. 《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

4. 《淄博市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5. 《淄博市节约用水办法》

6. 《淄博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办法》

7. 《淄博市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办法》

8. 《城镇再生水利用规划编制指南》（SL 760-2018）

9.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16）

1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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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19）

1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24）

1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2010）

14. 《循环冷却水用再生水水质标准》（HG/T 3923-2007）

15.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T 50050-2017）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

资〔2021〕13 号）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发改

环资〔2023〕1193 号）

18. 《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利用的指导意见》（水节

约〔2023〕206 号）

19.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

案〉的通知》（鲁发改环资〔2022〕446 号）

20.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全面加强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 （鲁水节字〔2023〕2 号）

21. 《山东省水利厅等 8 部门关于加强再生水配置利用工作的意见》（鲁水节

字〔2024〕1 号）

22.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鲁水节函字

〔2024〕17 号）

23.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

意见》（鲁政发〔2025〕12 号）

24.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实施方

案的通知》（淄政办字〔2022〕73 号）

25. 《淄博市水利局等 10 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再生水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知》（淄水资〔2023〕14 号）

26. 《山东省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十四五”规划》

27. 《山东省“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

28. 《“十四五”山东省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

29. 《淄博市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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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淄博市“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

31. 《淄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32. 《高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33. 《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5 年）》

34. 《高青化工产业园总体发展规划（2022—2035 年）》

35. 《高青县水资源综合利用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

36. 《高青县城市给水专项规划（2018—2035）》

37. 《高青县中水回用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38. 《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扩区调区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39. 《高青化工产业园扩区调区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第 6条 规划原则

1. 科学谋划，统筹布局。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统

一谋划、整体布局的思路，综合确定再生水利用方向，因地制宜科学制定再生水利用方案。

2. 优化配置，科学管理。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调配，实现多水源联合调度，以

补充工业生产、城镇杂用用水， 提升水生态环境、缓解水资源紧缺等问题为导向， 优化配置

再生水资源。建立健全再生水管理体制机制， 构建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加强监督执法与

应急处置，切实保障安全利用。

3. 供需平衡，经济高效。遵循按需定供、按用定质原则，确定再生水利用设施布局和

规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设施， 结合道路及城市更新建设同步敷设再生水管网，确保厂

站和管网等再生水利用工程与用户需求相匹配。

第 7条 规划目标

将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提升城市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和水

平，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建立安全可靠的水资源供给系统，推动节水型城市建设，实现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高青县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到2030 年，再生水配置利用能力持续提高，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60%。工业生

产、城镇杂用再生水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成熟适用的再生水配置利用模式基本形成。

到2035 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进一步提高，达到省定要求。再生水利用政策体系

和市场机制更加完善，再生水经济、高效、系统、安全利用的局面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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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再生水需水量与配置方案

第 8条 再生水利用方向

重点推动工业生产再生水利用，将再生水作为工业生产冷却、锅炉等用水的重要水源。

大力推动城镇杂用再生水利用， 城市绿化、道路冲洗、环境卫生等城镇杂用优先使用再生

水。规范生态补水再生水利用，河湖、湿地生态补水优先使用再生水。

第 9条 再生水需水量预测

高青县近期再生水总需水量为4.07 万m3/d，其中工业生产再生水需求量为 1.92 万

m3/d，河湖生态补水再生水需求量为 1.84 万 m3/d，城镇杂用再生水需求量为 0.31 万

m3/d。用水结构上再生水需水量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业生产用水、河湖生态补水、城镇杂

用水，占比为47.2%、45.2%、7.6%。

高青县远期再生水总需水量为4.80 万m3/d，其中工业生产再生水需求量为2.49 万

m3/d，河湖生态补水再生水需求量为 1.84 万 m3/d，城镇杂用再生水需求量为 0.47 万

m3/d。用水结构上再生水需水量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业生产用水、河湖生态补水、城镇杂

用水，占比为51.9%、38.3%、9.8%。

其中高青中心城区再生水需求主要为城镇杂用及生态补水，近期再生水总需求量为

1.42 万m3/d；远期再生水需求量为 1.55 万m3/d。高青经济开发区片区（含常家镇北部工

业集聚区）再生水需求主要为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近期再生水需求量为 0.96 万m3/d；远

期再生水需求量为 1.41 万m3/d。高青化工产业园片区再生水需求主要为工业生产、生态

补水及城镇杂用，近期再生水需求量为 1.69 万m3/d；远期再生水需求量为 1.84 万m3/d。

表 1 不同区域近远期再生水需求分析（万m3/d）

序号
·

分区
近期再生水需水量 远期再生水需水量

城镇杂用工业生产生态补水 小计 城镇杂用工业生产生态补水 小计

1 中心城区 0.15 0.04 1.23 1.42 0.27 0.05 1.23 1.55

2 经济开发区片区 0.08 0.88 — 0.96 0.10 1.31 — 1.41

3 化工产业园片区 0.08 1.00 0.61 1.69 0.10 1.13 0.61 1.84

合计 0.31 1.92 1.84 4.07 0.47 2.49 1.84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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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条 再生水利用配置方案

近期再生水配置量4.07 万m3/d，其中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2.23 万m3/d，河湖生态补

水 1.84 万m3/d，区域再生水利用率达 66%，其中城市再生水利用率为 60%（1 座城市

污水处理厂）。

远期再生水配置量4.80 万m3/d，其中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2.96 万m3/d，河湖生态补

水 1.84 万m3/d，区域再生水利用率达 67%，其中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 63%（1 座城市

污水处理厂）。

表2 污水处理厂出水再生利用配置情况（万m3/d）

序号
污水处理

厂名称
类型

现 状

处理量

近 期

处理量

远 期

处理量

出水配置

近期 远期

1

绿环污水

处理厂

城市污水处

理厂
3.22 4.00 4.73

北支新河（千乘湖）

补水 1.23
北支新河（千乘湖）

补水 1.23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15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73

小计 2.38 2.96

2

南岳污水

处理厂

工业废水处

理厂
0.82 2.18 2.45

支脉河、老支脉河补

水0.61
支脉河、老支脉河补

水0.61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08

工业生产、城镇杂用

1.23

小计 1.69 1.84

合计 4.04 6.18 7.18 4.07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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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再生水利用工程规划

第 11条 再生水利用模式

再生水利用采用集中利用的模式，在污水处理厂周边建设处理设施，出水满足工业生

产、道路浇洒、绿化灌溉等用水需求，采用一网多供的输配方式。

第 12条 再生水水质要求

出水水质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

境用水水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绿地灌溉水质》《循

环冷却水用再生水水质标准》等相应的水质标准。再生水利用于生态补水还需满足受纳水

体水环境质量要求。

第 13条 再生水处理工艺

用于河湖生态补水的一般品质再生水可采用混凝、沉淀以及人工湿地等工艺削减污染

物。用于工业生产、城镇杂用的高品质再生水可采用“超滤+反渗透”膜组合工艺处理达

到相应的用途标准。实际工程中可根据污水处理厂出水的水质、水量和用户需求选择再生

水处理工艺。

第 14条 河湖生态补水规划

1. 北支新河（千乘湖）

北支新河（千乘湖）就近采用现状污水处理厂达标再生水进行补水，补水量为 1.23

万m3/d。

2. 支脉河及老支脉河

支脉河及老支脉河就近采用现状污水处理厂达标再生水进行补水，补水量为 0.61

万m3/d。新建潜流人工湿地2.0 万m2，总处理规模 1.0 万m3/d；新建DN800 污水输水管

网 1.50km；老支脉河高淄路西侧至入支脉河口约 1.60km 河道开展水生植被恢复。

第 15条 再生水厂站及输配设施规划

针对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再生水利用，新建 2 座再生水厂站，再生水处理能力 4.70

万m3/d。实际工程中可根据再生水实际需水量及相关要求确定设施建设规模。

高青县工业用户主要集中在高青经济开发区及高青化工产业园，依托现有污水处理厂

出水作为再生水水源，建设再生水处理站。服务高青中心城区、高青经济开发区、高青化

工产业园等区域工业生产及城镇杂用，富余水量可供区域外再生水需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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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规划再生水厂站统计表

序

号

再生水

处理站
服务范围

近期（万m3/d） 远期（万m3/d）
占 地

（hm2）
设施

规模

产水

能力

本地

需求

设施

规模

产水

规模

本地

需求

1
绿环再生水

处理站

中心城区及经济开发区工业

生产及城镇杂用
3.00 2.08 1.15 3.00 2.25 1.73 0.20

2
南岳再生水

处理站

化工产业园区工业生产及城

镇杂用
1.70 1.28 1.08 1.70 1.28 1.23 0.20

合计 — 4.70 3.36 2.23 4.70 3.53 2.96 —

3. 取水泵站

建设2 座取水泵站。可采用一体化预制泵站。

表4 规划取水泵站统计表（万m3/d）

序号 取水泵站名称 近期规模 远期规模

1 绿环取水泵站 3.00 3.00

2 南岳取水泵站 1.70 1.70

合计 4.70 4.70

4. 再生水管网规划

规划综合考虑在工业聚集区，两侧有宽幅绿化带、公园绿地的道路等区域敷设再生水

管道，具体工程设计可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

(1) 城区再生水供水分区

取水管网：沿北支新河敷设，管径为DN700，长度3.47km。

再生水管网：沿杜姚沟、黄河路、开泰大道、金洋路、田横路、大张路、汇龙路、

开泰南路、青马路、芦湖路、利居路敷设，管径DN200～DN500，长度28.90km。

市政供水点：布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 14 处，供周边2km 至3km 范围内绿化浇灌、

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等取水。

(2) 化工产业园再生水供水分区

取水管网：沿支脉河敷设，管径为DN500，长度0.26km。

再生水管网：沿支脉河路、工业一路、工业二路、工业四路、纵二路、纵三路、田溢

路、纵四路、纵五路敷设，管径DN200～DN500，长度 12.48km。

市政供水点：布设市政再生水供水点 6 处，供周边2km 至3km 范围内绿化浇灌、

道路清扫、车辆冲洗等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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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互联互通管道

规划考虑再生水供水安全性，沿谢毛沟东侧道路布置DN600 管道，长度 10.50km。

第 16条 再生水利用智慧化建设

随再生水设施建设同步配套流量、压力、水质、漏损监测等智能物联感知设备， 有序

建立基于数据全面感知、厂网（站）智能运行、各要素统筹调度、数据共享的智慧再生水

供水综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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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建设计划及投资估算

第 17条 近期建设规划

可根据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水量及再生水需水量确定处理工艺及建设规模达到相关

要求。

1. 再生水处理站及湿地

新建绿环再生水处理站，近期处理规模为 3.00 万m3/d；新建南岳再生水处理站，

近期处理规模为 1.70 万m3/d，新建尾水湿地：2.00 万m2 潜流人工湿地，1.50km 污

水管网铺设和 1.60km 河道整治及水生植被恢复。配套建设2 座取水泵站。

2. 输配系统规划

取水管网：绿环再生水处理站取水管网沿北支新河敷设，管径为 DN700，长

度 3.47km。南岳再生水处理站取水管网沿支脉河敷设，管径为 DN500，长度0.26km。

再生水管网：城区再生水系统管网沿杜姚沟、黄河路、开泰大道、金洋路、大张路、汇龙

路、开泰南路、青马路敷设， 管径DN200～DN500，长度 17.97km。化工产业园再生水系

统管网沿支脉河路、工业一路、工业二路、工业四路、纵二路、纵三路、纵四路、田溢路敷设，

管径DN200～DN500，长度 11.43km。

系统互联互通管道：沿谢毛沟东侧道路敷设，管径为DN600，长度 10.50km。

市政供水点：高青中心城区及高青经济开发区布设市政供水点8 处，高青化工产业园

布设市政供水点5 处。

第 18条 远期建设规划

再生水管网：城区再生水系统管网沿黄河路、田横路、利居路、芦湖路敷设， 管径

DN200～DN300，长度 10.93km；化工产业园再生水系统管网沿纵五路敷设，管径DN200长

度 1.05km。

市政供水点：沿新建再生水管道同步配套市政供水点 7 处。

第 19条 投资估算

再生水利用系统总投资为31987 万元。近期投资29546 万元，其中取水泵站、再生

水厂站及湿地投资 18650 万元，管网投资 10896 万元。远期投资2441 万元，全部为管

网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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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保障措施

第 20条 强化组织保障，完善管理体系

高青县应成立再生水利用工作专班，由县分管领导任组长，水利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

组长，发展改革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为成员，负责再生水利用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

充分发挥再生水利用工作机制作用， 明确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统筹

推进再生水配置利用工作。各部门要强化责任， 密切协作，切实保障再生水利用工作落地

落实。

完善再生水管理体系。将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实行地表水、地下水、客水、再生

水等联合调度。从再生水利用的管理体制、再生水使用范围以及水质标准、再生水设施的

规划建设、运营与维护、建设投融资政策、监测与监督、再生水价格政策、法律责任等方

面明确相应内容，构建再生水利用的制度体系。探索将再生水纳入水预算基准额度核定

范围，或按比例折减后计入预算总额。

第 21条 强化政策支持，保障资金投入

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关于印发〈淄博市再生水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水资

〔2023〕14 号）要求，建立健全促进再生水利用激励机制，促进再生水利用，健全价格

机制。加大对再生水利用市场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再生水处理利用和输配设施

的投入，探索更加灵活的效益分享方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在资金保障方面，根据《关于加强再生水配置利用工作的意见》（鲁水节字〔2024〕1 号）、

《关于印发〈淄博市再生水利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水资〔2023〕14号）要求，

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的再生水配置利用资金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公共财政投入，

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再生水配置利用项目的支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再生水

设施建设和运营，拓宽融资渠道，推进再生水利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第 22条 强化科技支撑，加大宣传力度

鼓励开展再生水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科研攻关，支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的研究开发推动先进实用技术设备集成应用，支持发展再生水相关产业。依据国家有关再

生水利用技术标准，根据我县实际，探索制定再生水利用地方标准或技术规范，鼓励相

关行业协会、企业等主体编制再生水利用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加强再生水配置利用宣传，结合“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全省

“节水宣传月”等重要节点，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手段，宣传再生水利用的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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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规政策及典型案例， 科普再生水安全利用知识，提高公众对再生水利用的认知度和

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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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再生水利用定义、统计口径等说明

再生水利用涉及多行业多部门，对再生水利用的相关定义、统计口径及水质要求等内

容进一步细化说明。

一、再生水利用相关定义

再生水：指污水经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满足某种使用功能要求，

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

再生水利用量：指统计水质符合工业用水、城市非饮用水、景观环境用水等不同用途

回用标准，并加以利用的水量。（引自水利部办节约〔2019〕241 号）。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指城市再生利用水量占城市污水处理量的比例。

区域再生水利用率：指纳入本次规划范围的污水处理厂统计核算的区域再生水利用量

占区域污水处理量的比例。〔区别于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在城市污水处理厂基础上，进一

步将规模以上符合水质条件的园区（企业）工业污水处理厂纳入编制范围〕

二、本次规划再生水利用统计口径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非常规水源统计工作的通知》（办节约

〔2019〕241 号）以及《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再生水配置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鲁水节函字〔2024〕17 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县再生水利用实际，提出规划再生水利用

统计口径。

（一）统计范围

规划污水处理厂的统计范围，包括城市污水处理厂、规模以上园区公共污水处理厂。

（二）通用规定

1. 污水处理厂尾水进入自然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等） 后，沿线区域取水

用于河道外其他生产用途，这部分水量应视为地表水资源利用量，不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

计范围。

2. 针对以污水处理厂尾水为再生水源，经再生水厂深度处理后予以利用的情况，

污水处理厂与再生水厂水量不进行重复统计。

3. 针对以污水处理厂尾水为再生水源，经再生水库（塘）调蓄净化后予以利用的情

况，可按照再生水库（塘）实际供水量进行统计。

（三）再生水工业利用

再生水工业利用对象主要包括工业生产过程中的间冷开式循环冷却水补充水、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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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水、工艺用水与产品用水、直流冷却水、洗涤用水等。

1. 再生水厂站（污水处理厂）出水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标准或企业另行约定的水量水质要求，通过专用输配管线“点对点”回用于工业企

业的水量，可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2. 通过专用供水管线或其他输送方式将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尾水或外部

废污水引入用水企业，由用水企业进行深度处理后使用的水量，可纳入再生水利

用量统计范围。

3. 企业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只处理本企业污水）出水，主要回用于企业

内部冷却、洗涤等工艺环节重复利用的水量， 为企业内部污废水处理的重复利用

量，不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四）再生水城镇杂用

再生水城镇杂用对象主要包括冲厕、车辆冲洗、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消防、

建筑施工等。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站）出水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

用水水质》标准，通过再生水管网及取水点回用于城市杂用的水量，可纳入再生水

利用量统计范围。

（五）再生水生态景观利用

再生水生态景观利用对象主要包括承担区域重要生态环境功能、景观亲水功

能的水体（包括河流、湖泊、景观湿地）。

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水量，可认定为再生水生态景观利用量，纳入再生

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1. 受纳水体具备明确的生态补水需求、景观用水需求。

2. 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站）至受纳水体补水点之间配套专用生态补水

工程或配套湿地深度净化工程设施。

3. 补水水质应满足有关再生水生态景观利用或受纳水体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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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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